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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编制背景及意义

大件运输是指使用非常规车辆运输超重、超长、超高、超宽等大

型物件的公路汽车运输。在我国大件货物运输牵涉面广，审批手续繁

琐，各地没有综合性的管理部门专司其事。大件货物运输实施之前，

货主和承运企业的经办人员经常往返奔走，造成人力和物力的浪费。

近年来，我国交通运输行业主管部门一直致力于大件运输管理政策的

创新，制修订了多项大件运输管理政策，致力于解决大件运输领域发

展面临的诸多问题。

但是大件运输车辆的荷载效应与设计阶段采用的公路—Ⅰ级和

汽-超 20产生的荷载效应完全不同，车辆通过桥梁时的安全性是非常

关键的问题，相比较于道路，桥梁结构型式繁杂，且不同桥梁设计的

时间，设计的荷载标准，施工质量和运营养护的情况也不同。因此,

几乎每座桥梁的承载能力状况都是需要特别关注和重视的。但是,运

输线路上的桥梁很多,而往往大件运输规定完成运输任务的时间非常

有限。如何采用合理的过桥安全评估方法来快速、准确地评估沿途所

有桥梁的承载力状况，就成为保障运输任务能否安全、快速完成的重

要工作，是整个大件运输过程中最为关键的环节，是决定运输成败的

关键所在。

目前大件运输行业并无完善的验算规程，最终致使审批效率低。

通过江苏省大件运输桥梁安全验算规程的编制，规范大件运输验

算工作方法、内容，为大件运输桥梁验算评估工作提供相应的依据。

因此本规程的编制是十分及时和必要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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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工作简况

任务来源：2021年 6 月，经华设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申请，

江苏省综合交通运输学会根据申请材料，于 2021年 9月 22日对《江

苏省大件运输桥梁结构安全验算规程》进行了编制大纲评审，同意开

展编写工作。

主编单位：华设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。

协作单位：江苏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局、苏交科集团股

份有限公司。

编制组及其成员情况：周彦锋、朱坤宁、韩大章、何宇、徐粒粒、

单宏伟、郑纪研、史先飞、李明、刘伟、徐瑞丰、王敏、翰耕、曾强、

李晓庆、李锐、薛宪鑫。

标准主要起草人及其所作的工作：

1. 周彦锋：主编，编写工作的总负责，组织细则的编写及验收。

负责编写第 1章、第 2章。

2．朱坤宁：参编，项目技术负责人，参加有关调研、验证工作，

负责编写第 3章、第 4章、第 5章和第 6章。

3．韩大章：参编，参加有关调研、验证工作，负责编写第 3章。

4．何宇：参编，参加有关调研、验证工作，负责编写第 1章、

第 6章。

5．徐粒粒：参编，参加有关调研、验证工作，负责编写第 1章、

第 6章。

6. 单宏伟：参编，参加有关调研、验证工作，负责编写第 3章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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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5章。

7．郑纪研：参编，参加有关调研、验证工作，负责编写第 4章。

8．史先飞：参编，负责编写第 6章。

9．李明：参编，参加有关调研、验证工作，负责编写第 2章。

10．刘伟：参编，负责编写第 4章。

11．徐瑞丰：参编，负责编写第 5章。

12．王敏：参编，参加有关调研、验证工作，负责编写第 6章。

13．翰耕：参编，负责编写第 4章。

14．曾强：参编，负责编写第 5章

15．李晓庆：参编，负责编写第 6章

16．李锐：参编，负责编写第 6章

17．薛宪鑫：参编，负责编写第 6章

完成时间：本团体标准于 2021年 6 月立项，计划于 2022 年 12

月完成。

三、起草阶段的主要工作内容

为保证本标准制定的科学性、有效性、实用性，标准课题组广泛

收集了相关文献资料，包括相关论文与研究报告、国家标准、行业标

准、地方标准等，同时开展了调研访谈。通过资料与调研分析，编写

组在江苏省大件运输审批工作的基础上，进一步明确了大件运输桥梁

结构安全验算的方法、步骤和验算报告格式要求。本规程的制定工作

过程简述如下：

（1）标准立项及编制组成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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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年 6 月标准立项，成立标准编制组。由华设设计集团股份

有限公司、江苏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局、苏交科集团股份有

限公司技术人员组成标准起草小组，负责标准的调研、起草、编制和

修改。

（2）大纲编制阶段

2021年 6月至 2021年 9月，为标准大纲编制阶段。相关人员接

到通知后，落实人员的职责和工作量，确定编写组成员和分工，完成

大纲编制。2021年 9月 22日江苏省综合交通运输学会公路标准分会

组织对《江苏省大件运输桥梁结构安全验算规程》进行了编制大纲评

审，同意开展编写工作。

（3）调研与验证阶段

2021年 6月至 2022年 3月，为标准调研与验证阶段。项目组对

省内大件运输审批工作进行充分的调研和考察，与大件运输企业和各

地市及省级执法勘验部门交流大件运输车型信息和审批工作流程，了

解了目前大件运输所采用的车型特点，明确了各参与部门承担的的职

责，并与验算审批单位沟通明确了验算的内容、方法和报告格式要求。

（4）征求意见稿编制阶段

2021 年 3 月至 2022年 11月，为标准征求意见稿编写阶段。编

写组成员通过对对相关资料进行全面整理与分析，在调研论证的基础

上，以大纲编写为骨架，结合调研情况和研究成果，提出规程框架体

系，包括大件运输桥梁结构安全验算的基本规定、验算参数选取、详

细验算内容和验算报告编制要求等主要内容。编制形成规程征求意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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稿和编制说明。

四、标准编制原则与国家法律法规、强制性标准及相关标准的关系

在制定标准过程中，工作组严格遵循以下标准化法律、法规、规

范的规定，与现行有关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相协调一致。以下法规

及制度作为本标准起草的重要依据：

（1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实

施条例》、《江苏省标准监督管理办法》、《江苏省地方标准制定规程》

等法律、法规及制度；

（2）《GB/T 1. 1-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部分：标准的结构和

编写》（标准文本的结构、格式主要依据本标准）。

目前省内高速公路和国省干线上的桥梁设计和施工所采用的规

范存在多次更迭，原设计和目前仍在使用的规范有如下：

JTJ 01-1997 公路工程技术标准

JTG B01-2003 公路工程技术标准

JTG B01-2014 公路工程技术标准

JTJ 021-1989 公路桥涵设计通用规范

JTG D60-2004 公路桥涵设计通用规范

JTG D60-2015 公路桥涵设计通用规范

JTJ 023-1985 公路钢筋混凝土及预应力混凝土桥梁设计规范

JTG D62-2004 公路钢筋混凝土及预应力混凝土桥涵设计规

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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JTG 3362-2018 公路钢筋混凝土及预应力混凝土桥涵设计规

范

CJJ 11-2011 城市桥梁设计规范

JTG/T J21-2011 公路桥梁承载能力检测评定规程

JTG H11-2004 公路桥涵养护规范

JTG 5120-2021 公路桥涵养护规范

本规程完全符合国家及行业部门的相关法律及规范，并对江苏省

大件运输桥梁结构安全验算提供了必要的支撑，有助于江苏省件大件

运输工作的全面发展。

五、标准主要技术内容

本标准共包括 6章内容。

章节内容主要包括 1.范围、2.规范性引用文件、3.术语和定义、4.

基本规定、5.结构验算、6.验算报告编制。

本标准第 4~6章规定了江苏省大件运输桥梁结构安全验算的核

心技术内容，具体内容如下：

4. 基本规定。规定了江苏省大件运输桥梁结构安全验算的内容、

原则，明确进行详细验算的时候，相应的组合系数的选取和确定，相

应的效应值提高系数的要求，和在进行验算的时候，相应的应力、应

变、裂缝、挠度等的限值要求。

5. 结构验算。规定了大件运输桥梁结构安全验算的方法、步骤

要求。明确了结构验算时不同层级的验算具体步骤和方法要求。

6. 验算报告编制。规定了大件运输桥梁结构安全验算报告的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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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要求、报告内容和结论要求。

六、主要试验（验证）的分析、综述报告，技术经济论证，预期的经

济效果

6.1 主要分析、综述报告

大件运输与道路桥梁原设计荷载的组成是不同的，因此在验算的

时候要求亦不相同。

1、关于人群荷载和非机动车荷载的计取问题

在《公路桥涵养护规范》中规定，大件运输车辆过桥的时候不同

时计入人群荷载和非机动车荷载。

但是在实际超重大件车辆运输过程中，大部分对于行人和车辆管

控是达不到要求的，特别是当超重大件车辆运营在高速公路的时候，

对于其他机动车辆的管控实际是无法完成的。因此本规程要求在验算

超重大件运输车辆通过性的时候，不同时计入人群荷载和非机动车荷

载，但必须考虑其他机动车辆荷载，必要的时候，需要对过桥时并行

的其他机动车辆的车型提出管控要求。

2、关于大件运输车辆的运营位置要求问题

由于大件运输车辆车身结构的特殊性，其轮数、轮距、车宽等参

数决定了其在桥面的横向布置及其对公路桥梁的荷载效应，同一座桥

梁内各根主梁的荷载横向分布系数 m是不相同的，不同类型的荷载

其 m值也不相同。通常情况下，为了车辆过桥安全考虑，一般要求

大件运输车辆沿桥梁的中心线行驶，以确保各片主梁协同受力，减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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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片梁的荷载横向分布系数，这是有别于原桥设计时汽车活载按横向

最不利位置布设的。如《公路桥涵养护规范》规定：超重车过桥时，

一般情况下，超重车辆应沿桥梁的中心线以 5km/h以下的速度匀速通

过，同时禁止其他车辆及行人通过。实际上，大件运输车辆在行驶过

程中是很难严格的遵循沿桥梁中心线居中行驶，因此，直接以大件运

输车辆居中布置确定荷载分布系数显得不尽合理。

考虑到车辆运行的实际情况，验算的时候，大件运输车辆均布置

于最外侧的行车道，且在运营过程中，大件运输车道不得停靠在桥梁

的紧急停靠带上。大件车辆运营车道如下图所示，在计算车辆效应的

时候应根据实际车辆加载的位置进行计算。

紧急停靠带

行车道

行车道

大件车辆运行位置

紧急停靠带

行车道

行车道

行车道

大件车辆运行位置

图 1 考虑实际运营情况的大件运输车辆横向布置位置示意

根据超重大件运输车辆的实际车型，计算桥梁的荷载横向分布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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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。在计算荷载横向分布系数的时候考虑如下两种情况：

（1）超重大件运输车辆居中行驶；

（2）超重大件运输车辆与社会车辆混行。

在进行超重大件车辆的通过性验算的时候，必须考虑实际车辆运

营的时候是否能允许其他车辆并行，根据计算结果明确实际运输时候

的管控要求。

3、四类及以上桥梁的管控要求

四类及以上桥梁和验算后不满足重量超限类大件运输车辆通行

的桥梁，需绕行。特殊情况无法绕行时，需进行维修加固，满足要求

后方可通行。

4、重要节点桥梁和特殊桥梁的管控要求

途径具有重要意义的桥梁，如跨江大桥等，以及系杆拱等特殊结

构桥梁，除按本规程要求进行相关验算外，还应征询桥梁产权单位的

意见。

大件运输车辆实际运营过程中，运营速度一般低于社会车辆，且

跨江大桥一般里程较长，大件运车辆运营时对桥面通行能力可能存在

影响。故宜征询产权单位意见，根据产权单位的管理要求确定能否通

行。

同时对系杆拱等特殊结构，每年的定检不一定能准确反馈桥梁的

技术状况，特别是影响结构安全的吊杆运营状态，大件运输车辆通过

性需结合产权单位最新的桥梁技术状况情况确定。

5、验算参数的选取问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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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）检算系数、承能力恶化系数、截面折减系数要求

在进行承载能力极限状态验算时，应根据《公路桥梁承载能力检

测评定规程》（JTG/T J21-2011）中相关要求，引入检算系数 Z1或 Z2、

承载能力恶化系数ξe、截面折减系数ξs和ξc对极限状态方程中结

构抗力效应进行修正，并通过比较判定结构或构件的承载能力状况。

2）结构重要性系数、荷载效应系数要求

《公路桥涵设计通用规范》（JTJ 021-89）中，在进行承载能力极

限状态验算时，恒载的分项系数为 1.2，汽车荷载分项系数为 1.4，验

算挂车荷载的分项系数为 1.1。

《公路桥涵设计通用规范》（JTG D60-2004）中，在进行承载能

力极限状态验算时，恒载的分项系数为 1.2，汽车荷载的分项系数为

1.4。在《公路桥涵设计通用规范》（JTG D60-2004）的 4.1.6 条例说

明里，对公路上可能行驶的超过《道路车辆外廓尺寸、轴荷及质量限

值》（GB 1589）的车辆，应进行承载能力极限状态的验算，其分项系

数可取 1.1。

《公路桥涵设计通用规范》（JTG D60-2015）中，并无对超过《道

路车辆外廓尺寸、轴荷及质量限值》（GB 1589）的车辆的验算要求。

《城市桥梁设计规范》（CJJ 11-2011）中第 A.0.3 条，通行特重

车辆的桥梁宜采用整体性好、桥宽较宽、并有合适梁高的桥梁结构。

当采用特种荷载验算时，不计冲击、不同时计入人群荷载和非机动车

荷载。结构设计宜符合下列规定：按持久状况承载能力极限状态验算

时，基本组合中结构重要性系数应为γ0=1，相应汽车荷载效应的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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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系数γQ1，对特种荷载应取γQ1=1.1。

因超重大件车辆验算相比较于设计阶段的荷载而言出现的概率

要低很多，故超重大件车辆验算时，重要性系数取 1，车辆荷载效应

分项系数取 1.1。

3）车辆冲击系数的计取要求

《公路桥涵养护规范》（JTG H11-2004）规定：超重车过桥时，

一般情况下，超重车辆应沿桥梁的中心线以5km/h以下的速度匀速通

过，同时禁止其他车辆及行人通过。但对目前大件运输来说，除了极

个别重量超重（如300t或以上的情况）会进行交通管制，严控车辆速

度外，其他大件车辆均存在与社会车辆混行的情况。一般常见桥梁结

构联长在100m左右，对于大件运输车辆在实际承运过程中，通过自

身和护送车辆，控制大件车辆与社会车辆不同时在同一联桥梁是可行

的，但控制大件车辆的运营速度在5km/h难度非常大。因此在进行大

件运输验算的时候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考虑车辆的冲击荷载效应影响，

即运营速度≤5km/h时，可不考虑车辆冲击系数影响；运营速度＞

5km/h时，超重大件运输车辆的冲击系数 μ 可根据相关专题研究成果

确定，或根据结构基频按下式计算：

4）正常使用极限状态验算时的应力限值要求

目前在役桥梁原设计规范情况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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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《公路钢筋混凝土及预应力混凝土桥涵设计规范》（JTJ

023-85）中相关计算要求：

《公路桥涵设计通用规范》（JTJ 021-89）中荷载组合：

组合 I：基本可变荷载（平板挂车或履带车除外）的一种或几种

与永久荷载的一种或几种组合；

组合 II：基本可变荷载（平板挂车或履带车除外）的一种或几种

与永久荷载的一种或几种与其他可变荷载（风力、制动力、流水压力、

冰压力、温度影响力、支座摩阻力）的一种或几种相组合

组合 III：平板挂车或履带车与结构重力、预应力、土的重力及

土侧压力中的一种或几种组合；

组合 IV：基本可变荷载（平板挂车或履带车除外）的一种或几种

与永久荷载的一种或几种与偶然和载重的船只或漂流物撞击力相组

合；

组合 V：桥涵在施工阶段的验算时，根据可能出现的施工荷载（如

结构重力、脚手架、材料机具、人群、风力以及拱桥的单向推力等）

进行组合；

组合 VI：结构重力、预应力、土重及土侧压力中的一种或几种与

地震力相组合。

从《公路桥涵设计通用规范》（JTJ 021-89）的解读中，对于大

件运输车辆（车型偏向于平板挂车）宜采用组合 III 进行验算。

根据《公路钢筋混凝土及预应力混凝土桥涵设计规范》（JTJ

023-85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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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2.21 条，法向压应力 0.6 b
ha aR 

5.2.23 条，法向拉应力 0.9 b
hl lR 

5.2.24 条，主压应力 0.65 b
za aR 

主拉应力 0.9 b
zl lR 

（2）《公路钢筋混凝土及预应力混凝土桥涵设计规范》（JTG

D62-2004）（JTG 3362-2018）中相关计算要求：

《公路桥涵设计通用规范》（JTG D60-2004）（JTG D60+2015）中，

取消了关于平板挂车和履带车的说明。在进行大件运输桥梁结构安全

验算时，中小跨径桥位为控制性桥型，相应中小跨径预应力砼桥梁设

计均采用 A类构件，故本处仅摘录规范中关于 A 类构件的计算部分。

《公路钢筋混凝土及预应力混凝土桥涵设计规范》（JTG

D62-2004）（JTG 3362-2018）中，关于配筋混凝土的应力计算如下：

7.1.5 条：正截面混凝土压应力： 0.5kc pt ckf  

6.3.1 条：正截面混凝土拉应力：

A 类预应力混凝土构件，在作用短期效应组合下

0.7st pc tkf  

但在荷载长期效应组合下 0lt pc  

7.1.6 条：混凝土主压应力： 0.6cp ckf 

6.3.1 条，斜截面混凝土主拉应力：预制构件 0.7tp tkf 

现场浇筑构件 0.5tp tkf 

对于短暂状况的构件应力要求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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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2.4 条，受压区混凝土边缘压应力： 0.8t
cc ckf 

7.2.5 条，中性轴处混凝土主应力： t
tp tkf 

（3）《城市桥梁设计规范》（CJJ 11-2011）中相关计算要求：

《城市桥梁设计规范》（CJJ 11-2011）中，附录 A 说明了在进行

特种荷载验算时，配筋混凝土结构的应力验算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受压区混凝土最大压应力（扣除全部预应力损失）： 0.6pt kc ckf  

受拉区混凝土最大拉应力（扣除全部预应力损失）： 0.9pc kt tkf  

斜截面上混凝土的主压应力： 0.65cp ckf 

斜截面上混凝土的主拉应力： 0.9cp tkf 

（4）现有设计规范汇总对比表格：

新旧规范比较

公路钢筋混凝土及预应力混凝土桥涵设计规范 城市桥梁设计规范

（JTJ023-85） （JTG D62-2004）/（JTG 3362-2018） （CJJ 11-2011）

是否

有条

文支

持

有，特载验算采

用组合 III

无明确条文说明，参照普通结构设计
有，特载验算参照

附录 A
持久状况 短暂状况

最大

压应

力

组合Ⅲ

0.6 b
ha aR 

标准组合

0.5kc pt ckf   0.8t
cc ckf 

标准组合

0.6pt kc ckf  

最大

拉应

力

组合Ⅲ

0.9 b
hl lR 

短期组合 0.7st pc tkf  

长期组合 0lt pc  

标准组合

0.9pc kt tkf  

主压

应力

组合Ⅲ

0.65 b
za aR 

标准组合

0.6cp ckf 

标准组合

0.65cp ckf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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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拉

应力

组合Ⅲ

0.9 b
zl lR 

短期组合：

预制构件 0.7st pc tkf  

现场浇筑构件 0.5tp tkf 

t
tp tkf 

标准组合

0.9cp tkf 

关于特殊车型的组合或者验算，《公路钢筋混凝土及预应力混凝

土桥涵设计规范》（JTJ 023-85）和《城市桥梁设计规范》（CJJ 11-2011）

中有较为明确的说明，在《公路钢筋混凝土及预应力混凝土桥涵设计

规范》（JTG D62-2004）（JTG 3362-2018）中，特殊车型的验算偏向

于短暂状况和偶然状况的验算，但相应的设计状态应力限值较高。故

在进行大件运输桥梁结构验算时，相关应力验算的组合和应力限值按

《城市桥梁设计规范》（CJJ 11-2011）中的规定进行。

6.2 技术经济评价

本规程适用于省内大件运输桥梁结构安全验算的管理者和验算

单位在进行验算时参照执行。

通过本规程的制定，可以规范大件运输过程中涉及的桥梁安全验

算工作，通过荷载效应比进行初步判断，必要时进行详细验算，可大

大缩短验算周期，提高大件运输的审批效率，节约社会成本。

七、采用国际标准的程度及水平的简要说明

大件运输桥梁结构安全验算规程与桥梁设计规范和技术状况等

级密切相关，目前省内桥梁均为采用国标规范设计，因此本规程未采

用国际标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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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过程和依据

《江苏省大件运输桥梁结构安全验算规程》在起草过程中暂未出

现重大分歧。

九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（包括组织措施、技术措施、过渡办

法等内容）

（1）加强规程在大件运输审批工作中的应用，推进标准实施

建议各级主管部门、相关监督管理部门及从事大件运输相关工作

的企业，在进行大件运输工作的时候，积极参考本规程的条文。

（2）做好信息反馈和适用性评价，提高标准实施效果

规程宣贯实施过程中，要注重将规程的宣贯工作落实到实际中。

在本规程宣贯后，要时刻跟踪本规程在实际工程中的使用情况，评价

应用效果，对于实用性不强、适用性差的条款要及时反馈到相关行业

管理部门，以便采取相应的措施。

（3）加大规程宣贯力度，扩大宣贯范围

在本团体标准实施后，组织标准宣贯培训班，对相关各方单位的

人员进行本团体标准的宣贯培训。标准的宣贯工作不仅包括标准文本

本身，还应包括标准的编制说明，使得标准使用者不仅了解标准文本

中规定的内容，还了解本标准编制说明中对于标准制定背景、制定依

据等内容，以利于标准的贯彻执行。

十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，如涉及专利的处理等

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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